	嘉義市政府施政計畫績效指標規劃之研究



附表1
表3-1-1：建設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加強現有各公園、綠地及植栽區設施之維護、植栽養護，以提升民眾休憩品質及安全（6﹪）
	一
	各里辦公處查報表辦理(2﹪)
	查報表執行率
	查報實際完成件數/查報總件數×100﹪

	
	
	二
	相關業務工程採購數量(3﹪)
	工程採購案之執行率
	實際採購件數/預定採購總件數×100﹪

	二
	提升各公園、綠地及道路植栽區之綠化率，以達減量之目的（4﹪）
	綠化工程辦理之數量(4﹪)
	綠化工程辦理件數之完成率
	綠化工程實際完成件數
/綠化工程預定完成總件數×100﹪

	三
	推動農業知識經濟，厚植農業競爭利基。（3﹪）
	一
	辦理核心農民教育觀摩訓練(1.5﹪）
	辦理教育觀摩之次數
	每年辦理之次數

	
	
	二
	辦理農業機械購買補助（1.5﹪）
	辦理農機補助 台數
	輔導至少辦理農機補助
200 台以上

	四

	確保糧食生產，維護農地地力（3﹪）
	一
	申辦休耕轉作比率（1.5﹪）
	全年辦理輪作休耕農地面積
	全年申報輪休耕農地面積達全市 35﹪以上

	
	
	二
	辦理農地野鼠施藥防治工作（1.5﹪）
	全年實施1次
	施放滅野鼠藥劑農地及墓地等 2000 公頃以上

	五
	健全動植物疾
病防治，確保農產品衛生安 全（6﹪）
	一
	猪瘟及口蹄疫發生率（3﹪）
	統計數據
	無猪瘟及口蹄疫病例

	
	
	二
	不合格農產品藥物殘留率（3﹪）
	辦理農產品藥物殘留檢驗
	不合格件數於2件以下

	六
	加強山坡地水土保持
（3﹪）
	山坡地違規開發致釀災害情事（3）
	統計數據
	無釀災情事（件數）

	七
	提升服務品質及便民服務（5﹪）（2﹪）
	一
	推動電子揭示系統（2.5﹪）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二
	加強便民及置解說明（2.5﹪）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八
	加強消費者保護工作 （4﹪）
	一
	成立消費者保護志工團（1﹪）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加強申訴處理（2﹪）
	統計數據
	處理件數/市民申請總件數×100﹪

	
	
	三
	加強商品標示（1﹪）
	統計數據
	抽查增加件數

	九
	加強營利事業管理（4﹪）
	一
	影響治安行業違規情事（2﹪）
	統計數據
	繳交罰款件數/違規總件數×100﹪

	
	
	二
	輔導未登記工廠（2﹪）
	統計數據
	輔導件數

	十
	加強零售市場管理，更新軟硬體設施，提振市場商機，改善環境衛
	一
	各零售市場攤舖位平均出租率
	統計數據
	已出租攤舖位數/攤舖位總數×100﹪

	
	
	二
	市場建築物修繕維護(1.5﹪)
	年度計畫
	依限完成率

	十
一

	強化攤販管理與輔導，貫徹攤販集中區及開放設攤路段之規劃、安置工作，勸導及取締違規攤販
（3﹪）
	一
	核准私有地臨時攤販集中場申設數(1﹪)
	統計數據
	完成申設數

	
	
	二
	輔導無照攤販進入公有零售市場營業數 (1﹪)
	統計數據
	輔導營業數

	
	
	三
	違規攤販勸導取締情形(1﹪)
	統計數據
	違規事件發生數

	十二
	健全農產運銷制度，輔導批發市場，落實市場交易制度，穩定產品價格，增進農民福祉，發揮市場集散功能 (3﹪)
	一
	辦理批發市場財務稽查及營運管理考評（1﹪）
	年度計畫
	依限完成率

	
	
	二
	配合執行違法屠宰聯合查緝計畫（2﹪）
	無違規情事
	違規事件發生數


表3-1-2：建設處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相關業務上網，供民眾瞭解及方便使用（3﹪)
	網路資料建制情形 (3﹪)
	統計數據
	(各年度累計建置量/四個年度建置總量）*100﹪

	二
	對有興趣認養公園、綠地或 道路植栽區之民眾或團體， 予以協助辦理相關手續（4﹪）
	認養團體數量增加率 (4﹪)
	統計數據
	本年度申請數量－上年度申請數量/上年度申請數量×100﹪

	三
	建立山坡地範圍及農業 GIS 系統（4﹪）
	建置山坡地範圍及老樹、畜禽場GIS系統（4﹪）
	建置完成率 
	（各年度累計建置量/四個年度建置總量）*100﹪

	四
	公有零售市場攤舖位承租業務及最新訊息上網，供民(4﹪）
	攤舖位承租申請書表使用率(4﹪)
	統計數據
	下載網路書表申請承租件數/年度申請承租總件數×100﹪


表3-1-3：建設處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見溝通管道。(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理、工作指派適當。(3﹪)
	由人事室排定日期，辦理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數所佔比例應為85﹪以 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令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見，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見交流，使人事制度更趨於周延。
(2﹪)
	對於人事策、法令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見供參之案數統計。
	提報案數額度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見。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5﹪)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
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 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 口網站所登載 之學習時數為 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 35 小時。

	三
	全年度對本府舉辦之各項重要文康活動 例如：春節聯歡會及員工康樂運動 會之參與度。(5﹪)


	報名參加各項活動人數（分子）╱該單位應參加之人數（分母）≧75﹪。
	本府舉辦之各項重要文康活 動為避免民眾 洽公不便招致民怨，大多在週 休二日舉辦，並 要求各局室報名參加，偶有員 工以私人時間 為由拒絕加，故評估該單 位報名參加活 動人數比率至少應達75﹪以上，藉此鼓勵踴 躍參與並展現市府團隊之精神。
	派員參加活動人數比率至少應達75﹪以上，且須全程參與，應參加之人數以單位編制內員工及單位預算人事費項下約聘僱用人員計，並得扣除因公務無法參加人數。

	四
	差勤管理（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三、請假是否於事前上網線上登載，及局室各主管人員是否每天上網本府表單簽核流程自動化系統核假。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三、人事室不定期上網查閱各同仁線上請假及各局室主管核假情形。
	一、未依規定請假而
擅離職守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以曠職論處，並列入年終考績參考。
二、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三、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 3 天（不含3 天）者，書面通知 改進，並列入紀錄併
年終考績參考。


表3-1-4：建設處經費執行力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7﹪)
	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 95﹪者 100 分
2.執行率達 90﹪-94﹪者
  95 分
3.執行率達 85﹪-89﹪者
  90 分
4.執行率達 80﹪-84﹪者
  85 分
5.執行率達 75﹪-79﹪者
  80 分
6.執行率達 71﹪-74﹪者
  75 分
7.執行率達 66﹪-70﹪者
  70 分
8.執行率達 61﹪-65﹪者
  65 分
9.執行未達 60﹪以下者
  60 分

	二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
(4﹪)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 95﹪者 100 分
2.執行率達 90﹪-94﹪者
  95 分
3.執行率達 85﹪-89﹪者
  90 分
4.執行率達 80﹪-84﹪者
  85 分
5.執行率達 75﹪-79﹪者
  80 分
6.執行率達 71﹪-74﹪者
  75 分
7.執行率達 66﹪-70﹪者
  70 分
8.執行率達 61﹪-65﹪者
  65 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 60﹪以下者 60分

	三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 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 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 筆者 100 分
2.未清理案件 10 筆以下 者     

  90分
3.未清理案件 11-20 筆 者   

  80分


4.未清理案件 21-30 筆 者 
  75分


5.未清理案件 31-40 筆 者 
  70分


6.未清理案件 41-50 筆 者 
  65分


7.未清理案件 50 筆以上 者 
  60分


表3-2-1：工務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推動「本市地理資訊系統基本地形圖更新及維護作業」(4﹪)
	一
	更新及維護基本地形圖比率 (2﹪)
	統計數據
	(各年度累計更新量/四個年度更新總量)× 100 ﹪

	
	
	二
	基本地形圖交換流通申請或購買件數
	統計數據
	(本年度申請或購買件數－上年度申請或購買件數)/上年度申請或購買件數×100﹪

	二
	提升人民申請案件核發
（2﹪）
	一
	申請案於期限內核發比率(1﹪)
	統計數據
	期限內核發件數/申請案總件數×100﹪

	
	
	二
	人民陳情比率(1﹪)
	統計數據
	（人民陳情案件數）/（申請案件數）×100﹪

	三
	辦理都市更新工作，促進都市土地效率及價值
	都市更新計畫辦理情形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四
	生活圈道路開闢(4﹪)
	一
	辦理徵收作業(2﹪)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用地費用發放

	
	
	二
	辦理工程建設(2﹪)
	統計數據
	依工程契約完工

	五
	巿區道路之養護(4﹪)
	一
	養護案件處理率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二
	年度預算執行率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六
	八米以下等計畫道路之徵收開闢(4﹪)
	年度八米道路完成比率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七
	寬頻管道建置工程（4﹪）
	寬頻管道完成比率(4﹪)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案件

	八
	區域排水（5﹪）
	一
	中小排水路疏浚及維護工程（3﹪)
	統計數據
	年度經費與結算數百分比

	
	
	二
	西北一號公園北排水(2﹪)
	統計數據
	年度經費與結算數百分比

	九
	污水工程（3﹪）
	一
	嘉義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ＢＯＴ計畫(2﹪)
	統計數據
	年度經費與結算數百分比

	
	
	二
	污水處理廠聯外道路開闢工程
	統計數據
	年度經費與結算數百分比

	十
	雨水下水道（4﹪）
	一
	友和路雨水下水道水道（2﹪）
	統計數據
	年度經費與結算數百分比

	
	
	二
	漢口路雨水下水道
	統計數據
	年度經費與結算數百分比

	
	
	三
	大雅路雨水下水道
	統計數據
	年度經費與結算數百分比

	十一
	改進人民申辦建造執照處理流程，落實建築行政、技術專業分工，縮短辦理天數(2﹪)
	建造執照申請案期限內核准比率(2﹪)
	統計數據
	期限內核准件數/申請案總件數×100﹪

	十二
	提升採購效率與公共工程品質
	一
	建立公開透明之採購環境(2﹪)
	統計數據
	全年度廠商異議申訴案件數低於2件

	
	
	二
	辦理工程施工查核(2﹪）
	統計數據
	實際查核件數/預計查核件書

	十三
	協助及輔導本市公寓大廈管理事宜並視情形補助公共設施之維護及修繕(2﹪)
	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10條第3項補助比率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100﹪


表3-2-2：工務處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透過社區規劃師協助社區參與社區營造(3﹪)
	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辦理情形(3﹪)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二
	提升便民服務（3﹪）
	提供創新e化服務(3﹪)
	統計數據
	創新e化服務項目累計項數

	三
	辦理都市更新工作，促進都市土地效率及價值
	都市更新計畫辦理情形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四
	強化下水道專責單位推動下水道系統建置及管理（3﹪）
	下水道系統建置管理情形
	統計數據
	完成百分比

	五
	水權申請表上網供民眾下載使用，簡化流程（2﹪）
	水權業務申請管理情形
	統計數據
	完成百分比

	六
	建築行政資訊相關業務上網，供民眾了解及方便使用(2﹪)
	網路資料建置情形(2﹪)
	統計數據
	年度總建置數/建築行政資訊數×100﹪


表3-2-3：工務處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見溝通管道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理、工作指派恰當
	由人市是排定日期，辦理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數所佔比例應達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見交流，使人事制度更趨於周延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見供參之案數統計。
	提案報數額度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見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7﹪)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40小時。

	三
	全年度對本府舉辦之各項重要文康活動例如：春節聯歡會及員工康樂運動會之參與度。(5﹪) 


	報名參加各項活動人數（分子）╱該單位應參加之人數（分母）≧75﹪。
	本府舉辦之各項重要文康活動為避免民眾洽公不便招致民怨，大多在週休二日舉辦，並要求各局室報名參加，偶有員工以私人時間為由拒絕參加，故評估該單位報名參加活動人數比率至少應達75﹪以上，藉此鼓勵踴躍參與並展現市府團隊之精神。
	派員參加活動人數比率至少應達75﹪以上，且須全程參與，應參加之人數以單位編制內員工及單位預算人事費項下約聘僱用人員計，並得扣除因公務無法參加人數。

	四
	差勤管理
（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三、請假是否於事前上網線上登載，及局室各主管人員是否每天上網本府表單簽核流程自動化系統核假。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三、人事室不定期上網查閱各同仁線上請假及各局室主管核假情形。

	一、未依規定請假而擅離職守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以曠職論處，並列入年終考績參考。
二、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二、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表3-2-4：工務處經費執行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
(11﹪)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
進度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4﹪)
	執行
進度
	1.執行率達95﹪者100分
2.執行率達90﹪-94﹪者95分
3.執行率達85﹪-89﹪者90分
4.執行率達80﹪-84﹪者85分
5.執行率達75﹪-79﹪者80分
6.執行率達71﹪-74﹪者75分
7.執行率達66﹪-70﹪者70分
8.執行率達61﹪-65﹪者65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60﹪以下者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筆者100分
2.未清理案件10筆以下者90分
3.未清理案件11-20筆者80分
4.未清理案件21-30筆者75分
5.未清理案件31-40筆者70分
6.未清理案件41-50筆者65分
7.未清理案件50筆以上者60分


表3-3-1：教育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結合民間資源，強化中輟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網絡
	一
	嘉義市中輟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中心(2﹪)
	統數據
	學校上網通報數/學校總數×100﹪

	
	
	二
	嘉義市輔導網絡資源中心(3﹪)
	統計數據
	學校上網通報數/學校總數×100﹪

	二
	辦理輔導知能基礎及進階研習
	一
	提昇輔導教師知能(2﹪)
	統計數據
	參加輔導知能研習數/總教師數×100﹪

	
	
	二
	嘉義市國民中學辦理中途輟學學生安學計畫(3﹪)
	統計數據
	學校提出數/總校數
×100﹪

	三
	聘用專業輔導人員及教育部分發之教育替代役負責業務

	一
	爭取教育部分發之教育替代役(2﹪)
	統計數據
	教育服務役/中輟協尋替代役×100﹪

	
	
	二
	聘用專業輔導人員(2﹪)
	統計數據
	已聘用人數/專案輔導應設人數×100﹪

	四

	建置九年一貫資源網路資源平台
	一
	推動中程施政計畫制度(2﹪)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率

	
	
	二
	提升上網瀏覽人次(2﹪)
	統計數據
	（本年度上網人次－上年度上網人次）/上年度上網人次×100﹪

	五

	利用光纖網路成立重點學校（3﹪）
	資訊種子學校
(3﹪)
	統計數據
	教育部核定補助之學校數

	六

	降低國民中小學班級學生人數至每班三十五人。
（3﹪）
	至九十二學年度止，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人數全面降至每班31人。
(3﹪)
	學生數
	一年級班級學生數

	七
	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計畫
（2﹪）
	積極輔導相關學校完成老舊校舍改建案
(2﹪)
	統計數據
	校舍改建工程經費之執行率

	八

	提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4﹪）
	一
	教學方式活潑化、樂趣化、多元化、個別化、生活化
	教育處課長督學評鑑、學生反應
	1.教材是否生動，是否將時事納入教學。
2.教師發問理答技巧良好與否。

	
	
	二
	能引起學習動機，維持學習興趣
	訪視學生
	教師以啟發式方式教學，是否確實辦理。

	九

	推行學生體適能計畫（3﹪）
	聘請委員至本市國民中小學訪視(3﹪)
	﹪﹪實際辦理情形
	 （本年度參加人數/上年度參加人數）×100﹪

	十
	推展學生視力保健計畫（4﹪）
	聘請委員至學校訪視
(4﹪)
	統計數據
	國小（矯正後均達0.5/視力0.9以下學生數）×100﹪

	十
一

	配合新的幼托制度，因應e世紀時代之需求

	一
	五足歲幼兒入合法立案公私立幼稚園之入園率
（2﹪）
	統計數據
	五足歲幼兒入合法立案公私立幼稚園數/本市滿五足歲幼兒數×100﹪

	
	
	二
	*公私立幼稚園資訊種子教師培訓達100人次
	統計數據
	每年資訊種子教師培訓人次/100×100﹪

	
	
	三
	發放扶幼計畫補助款 

(1﹪)
	統計數據
	發放扶幼計畫補助款人次×100﹪私立幼稚園總人次×100﹪

	十五
	提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4﹪）
	一
	加強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
（2﹪）
	統計數據
	服務人次/服務需求總人數×100﹪

	
	
	二
	參加特殊教育專業研習（2﹪）
	統計數據
	研習教師人數/教師總人數×100﹪


表3-3-2：教育處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核發全市國中小師生教育網路應用空間

	系統使用率(6﹪)
	統計
數據
	(相關活動人數/申請數）×100﹪

	二

	強化與戶政單位聯繫，明瞭外籍配偶人數，以利宣導就學

	一
	掌握外籍配偶人數，宣導使了解就學相關事宜(4﹪)
	視視察外籍配偶就學情形
	掌握外籍配偶人數宣導就學程度

	
	
	二
	尊重多元文化，重視外籍配偶原生文化 (4﹪)
	評鑑相關活動辦理情形
	尊重外籍配偶原生文化程度


表3-3-3：教育處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見溝通管道
（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理、工作指派恰當
	由人事室排定日期，辦理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數所佔比例應達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見交流，使人事制度更趨於周延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見供參之案數統計。
	提案報數額度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見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7﹪)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35小時。

	三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行政效能。(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本府舉辦之各項重要文康活動為避免民眾洽公不便招致民怨，大多在週休二日舉辦，並要求各局室報名參加，偶有員工以私人時間為由拒絕參加，故評估該單位報名參加活動人數比率至少應達75﹪以上，藉此鼓勵踴躍參與並展現市府團隊之精神。
	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各局室已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為達成率≧75﹪，基本分為3.5分，如達成率≧90﹪酌加0.5-1分；有安排遞補自願放棄檢查人數／自願放棄檢查人數（須有當事人切結放棄書）≧50﹪酌加0.3-0.5分。本府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員達成比率列入該局室健康檢查總達成率加成計分。

	四
	差勤管理（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三、請假是否於事前上網線上登載，及局室各主管人員是否每天上網本府表單簽核流程自動化系統核假。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三、人事室不定期上網查閱各同仁線上請假及各局室主管核假情形。

	一、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二、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表3-3-4：教育處經費執行力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7﹪)
	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

	二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
(4﹪)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5﹪者100分
2.執行率達90﹪-94﹪者95分
3.執行率達85﹪-89﹪者90分
4.執行率達80﹪-84﹪者85分
5.執行率達75﹪-79﹪者80分
6.執行率達71﹪-74﹪者75分
7.執行率達66﹪-70﹪者70分
8.執行率達61﹪-65﹪者65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60﹪以下者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筆者100分
2.未清理案件10筆以下者90分
3.未清理案件11-20筆者80分
4.未清理案件21-30筆者75分
5.未清理案件31-40筆者70分
6.未清理案件41-50筆者65分
7.未清理案件50筆以上者60分


表3-4-1：交通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加強行車秩序與管理（4﹪）
	一
	加強路邊汽車停車格之規劃與管理(2﹪)
	統計數據
	年度預算執行率

	
	
	二
	加強機慢車停車區之規劃與管理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二
	規劃公車運輸（4﹪）
	建立本市健全的公車運輸交通環境與未來推動機制
	驗收
	驗收

	三
	規劃人本交通（4﹪）
	本市人本交通環境之規劃準則與未來推動機制
	驗收
	驗收

	四
	實施PDA開單（3﹪）
	PDA系統軟、硬體重新規劃開發
	驗收
	驗收

	五

	維持良好行車秩序，改善多叉路口交通運作效率，以提昇道路服務水準(3﹪)


	一
	規劃機車優先道，路口二段式左轉，執行汽機車分流，建立良好行車秩序(1﹪)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二
	老舊號誌汰換，時制時相調整，易肇事路口號誌增設，減低路口肇事率(1﹪)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三
	易肇事路口交通動線檢討，以標誌、標線、槽化工程等進行改善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六
	降低行車肇事率，增進交通安全(3﹪)
	一
	市區道路標誌標線檢討補強，提供用路人明確行車參考依據(0.5﹪)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二
	重要幹道沿線路口號誌採GPS衛星對時達成號誌連鎖，以提高道路服務水準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三
	規劃替代道路，標誌導引分流，改善主要道路交通擁塞情況(0.5﹪)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四
	易擁塞路口號誌時相、週期檢討，配合標誌標線施設，減輕路口擁塞情況(1﹪)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七
	執行嘉義市先期交通轉運新建中心(2﹪)
	一
	辦理本市交通轉運中心OT招商
	統計數據
	年度預算執行率

	
	
	二
	積極趕辦嘉義市先期交通轉運中心新建工程【含跨站天橋】(1﹪)
	
	

	八
	推動並協助交通部辦理嘉義市區鐵路立體化作業
	一
	續爭取中央補助本案工程細部設計與工程經費
	統計數據
	交通部鐵工局年度預算執行率

	
	
	二
	協調交通部鐵工局儘速完成本案綜合規劃＜二＞
(0.5﹪)
	統計數據
	交通部鐵工局年度預算執行率

	九
	持續辦理嘉義BRT計畫(3﹪)
	一
	加速完成嘉義市路段道路、站台及號誌工程
(2﹪)
	統計數據
	預算執行率

	
	
	二
	續爭取嘉義BRT計畫本市轄內路線交通控制功能提升經費(1﹪)
	統計數據
	預算執行率

	十
	促進民間參與路外停車場建設及經營管理(3﹪)
	一
	加強現有停車場維護管理，提高現有設施之使用率(2﹪)
	統計數據
	引進民間投資金額（百萬）

	
	
	二
	輔導民間利用私有閒置空地，闢為臨時停車場(1﹪)
	統計數據
	輔導家數（場）

	十
	觀光事業規劃及推動(4﹪)
	積極推展觀光行銷(4﹪)
	統計數據
	年度預算執行率

	十一
	改善休閒遊憩設施加強硬體規劃
(8﹪)
	一
	蘭潭風景區及公共廁所環境清潔維護、管理及植栽撫育工作(3﹪)
	驗收
	年度預算執行率

	
	
	二
	蘭潭風景區公共設施維護及整建工程(2﹪)
	驗收
	年度預算執行率

	
	
	三
	嘉油鐵馬道環境清潔及植栽整理維護工作(3﹪)
	驗收
	年度預算執行率

	十二
	提昇旅館服務品質，提供優質住宿環境(3﹪)
	一
	加強合法旅館管理與輔導
(1﹪)
	書面紀錄
	合法旅館每年稽1次

	
	
	二
	加強輔導稽核非法旅館業者，完成合法登記
(2﹪)
	書面紀錄
	非法旅館每年稽2次


表3-4-2：交通處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增加路邊停車便民服務（8﹪）
	一
	提供車主上網查詢及下載繳費通知單及催繳單 (2﹪)
	驗收
	驗收

	
	
	二
	建置PDA採證設備及採證資訊檔案管理(1﹪)
	驗收
	驗收

	二
	引進智慧型運輸系統（7﹪）
（註：本案係高鐵局委託本市代辦案件，若經費遭取消，則本案中止）
	一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1﹪)
	驗收
	驗收

	
	
	二
	公車優先號誌系統 (0.5﹪)
	驗收
	驗收

	
	
	三
	電子票證系統 (0.5﹪)
	驗收
	驗收

	三
	辦理嘉義市交通轉運中心OT招商（5﹪）
	先期作業經費
	預算執行費用
	累計執行經費（百萬元）

	四
	觀光發展委員會推動(3﹪)
	協助研議、規劃本市觀光發展事宜之會議
	統計數據
	辦理4場次

	五
	擴大民間合作推展本市觀光活動(2﹪)
	辦理相關活動
	活動總經費
	經費執行率


表3-4-3：交通處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
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見溝通管道
（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理、工作指派恰當(3﹪)
	由人市是排定日期，辦理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數所佔比例應達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見交流，使人事制度更趨於周延(2﹪)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見供參之案數統計。
	提案報數額度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見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7﹪)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40小時。

	三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行政效能。(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依各局室於本年度結束前完成受檢人員檢據核銷情形統計達成率。
	

	四
	差勤管理
（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三、請假是否於事前上網線上登載，及局室各主管人員是否每天上網本府表單簽核流程自動化系統核假。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三、人事室不定期上網查閱各同仁線上請假及各局室主管核假情形。

	一、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二、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表3-4-4：交通處經費執行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11﹪)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4﹪)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5﹪者100分
2.執行率達90﹪-94﹪者95分
3.執行率達85﹪-89﹪者90分
4.執行率達80﹪-84﹪者85分
5.執行率達75﹪-79﹪者80分
6.執行率達71﹪-74﹪者75分
7.執行率達66﹪-70﹪者70分
8.執行率達61﹪-65﹪者65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60﹪以下者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筆者100分
2.未清理案件10筆以下者90分
3.未清理案件11-20筆者80分
4.未清理案件21-30筆者75分
5.未清理案件31-40筆者70分
6.未清理案件41-50筆者65分
7.未清理案件50筆以上者60分


表3-5-1：社會處核心業務面向策略績效指標
	策略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健全人民團體及社區組織、推動社會運動、合作事業（7﹪）
	一
	人民團體輔導(2﹪)
	統計數據
	年度依規定召開法定會議及正常運作

	
	
	二
	推行社會運動(2﹪)
	統計數據
	按計畫辦理選拔、表揚等活動

	
	
	三
	推展社區發展(2﹪)
	統計數據
	年度依規定召開法定會議及完成年度考評工作

	
	
	四
	推動合作事業(1﹪)
	統計數據
	依規定完成各社場登記證變更及年度業務考評工作

	二
	辦理兒童及少年福利
(3﹪)
	一
	輔導管理兒童福利機構(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辦理弱勢兒童各項補助及保護(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辦理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工作(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辦理婦女福利服務工作(3﹪)

　
	一
	辦理婦女保護(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辦理特殊境遇婦女補助(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辦理一般及單親外籍等特殊婦女福利活動(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四
	辦理老人福利及長期照護相關服務(3﹪)
	一
	輔導管理老人福利機構(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辦理長期照護業務(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老人保護及弱勢老人照顧與補助(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五
	推行社工員制度(2﹪)
	一
	建立社工專業制度(0.5﹪)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兒童少年老人婦女保護安置及輔導(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社會救助個案訪視與輔導(0.5﹪)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六
	推展志願服務工作(2﹪)
	一
	落實志願服務法相關地方主管機關業務(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獎勵優秀服務人員(0.5﹪)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建立祥和計畫志願服務網絡(0.5﹪)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七
　
	辦理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業務(3﹪)

　
	一
	建置性侵害及家庭暴力資料庫(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辦理被害人緊急安置及後續處遇計畫(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辦理防治教育宣導活動(1﹪)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八
	辦理社會救助照顧弱勢民眾生活（6﹪）
	一
	低收入生活補助(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補助(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九
	辦理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適時協助民眾渡過困境
	一
	審查並核發急難救助金(1﹪)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核撥災害救助金(1﹪)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十
	辦理身心障礙各項福利及生涯轉銜服務提供多方位照顧（6﹪）
	一
	辦理身心障礙手冊核發(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辦理身心障礙托育養護、臨短托、輔具、送餐、保險補助(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辦理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服務(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十一
	輔導工會團體，健全組織發展（5﹪）
	一
	按時召開會議 (1﹪)
	現地考核與資料審查
	依評分標準表

	
	
	二
	辦理勞工教育(2﹪)
	現地考核與資料審查
	依評分標準表

	
	
	三
	財務稽核是否正常(2﹪)
	現地考核與資料審查
	依評分標準表

	十二
	推動失業者職業訓練，培訓就業技能
	一
	班別規劃及招標作業
	辦理時程及資料審核
	依限完成率

	
	
	二
	訓練職類設置及開班
	統計數據
	開班率

	
	
	三
	職業訓練資訊系統建檔
	依辦理時程建置
	依限完成率

	十三
	和諧勞資關係提高事業單位生產(3﹪)
	一
	辦理勞動法令宣導會。(0.5﹪）
	統計數據
	參與講習人數

	
	
	二
	輔導事業單位成立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1﹪）
	統計數據
	成立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家數。

	
	
	三
	加強勞資爭議協調。（1﹪）
	統計數據
	勞資爭議協調成功率

	
	
	四
	輔導辦理勞工安全衛生訓練。（0.5﹪）
	統計數據
	本市轄區辦理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班次數。


表3-5-2：社會處業務創新改良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業務創新改良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加強便民服務主動協助各項社會救助之申請(7﹪）
	協調戶政所主動提供戶籍謄本(7﹪)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8﹪）
	一
	辦理職業輔導評量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補助身障機構辦理職業訓練 (3﹪)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辦理職務再設計宣導(2﹪)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8﹪）
	一
	辦理職業輔導評量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補助身障機構辦理職業訓練 (3﹪)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辦理職務再設計宣導(2﹪)
	相關辦理資料及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四
	推動職業訓練，培訓就業專長(5﹪)
	一
	開設班別、種類及作業流程 (2﹪)
	書面資料
	符合採購法及相關規定

	
	
	二
	特定對象失業者參訓比率(2﹪)
	現地訪視與資料審核
	特定對象學員數/總學員數

	
	
	三
	承訓單位訓用合一績效 (1﹪)
	現地訪視與資料審核
	輔導就業人數/結訓學員人數


表3-5-3：社會處人力資源發展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策略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見溝通管道。(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理、工作指派適
	由人事室排定日期，辦理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數所佔比例應為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令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見，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見交流，使人事制度更趨於週延。(2﹪)
	對於人事政策、法令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見供參之案數統計
	提報案數額度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見。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5﹪)

　
	一
	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40小時。

	
	
	二
	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
	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三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行政效能。(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依各局室於本年度結束前完成受檢人員檢據核銷情形統計達成率。
	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各局室已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為達成率≧75﹪，基本分為3.5分，如達成率≧90﹪酌加0.5-1分；有安排遞補自願放棄檢查人數／自願放棄檢查人數（須有當事人切結放棄書）≧50﹪酌加0.3-0.5分。本府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員達成比率列入該局室健康檢查總達成率加成計分。

	四
	差勤管理
(5﹪)
	一
	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一、未依規定請假而擅離職守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以曠職論處，並列入年終考績參考。

	
	
	二
	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二、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終考績之參考。

	
	
	三
	請假是否於事前上網線上登載，及局室各主管人員是否每天上網本府表單簽核流程自動化系統核假。
	三、人事室不定期上網查閱各同仁線上請假及各局室主管核假情形。
	三、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五
	運用民間資源參與福利服務節省政府人力及財力（8﹪）
	　
	再耕園委託經營各項福利服務提供情形(8﹪)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六
	積極推薦同仁參加研習及在職進修，提升人力資源素質（5﹪）
	　
	本課同仁參加研習進修年平均時數 (5﹪)
	統計數據
	研習時數加總／員額數


表3-5-4：社會處經費執行力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評估方式
	衡量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
(11﹪)
	一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
（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分


表3-6-1  企劃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升服務品質
，強化以客為
尊(5﹪)
	一
	辦理為民服務定期考核(3﹪)
	統計數據
	年度實際為民服務考核單位數/本府為民服務單位總數
(14個)x100﹪

	
	
	二
	人民申請案件依限辦結率（2﹪）
	統計數據
	全年依限辦結件數/全年結案件
數x100﹪

	二
	強化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前瞻及整體政策規劃能力
（5﹪）
	一
	編撰及推動改革年度施政計畫
(2﹪)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率

	
	
	二
	辦理施政績效評估及推動改革績效評估制度。(3﹪)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率

	三
	修訂本市轄區內之短中長期具體指導計畫（4﹪）
	一
	持續推動中程施政計畫制度(2﹪)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率

	
	
	二
	滾動式修正嘉義市96-99中程計畫，俾利能夠有效率地整體發展短中長期計畫，確實建立本市為雲嘉南觀光休閒之消費城市之願景。(2﹪）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率

	四
	推動本市城鎮地貌改造計畫及社區風貌營造計畫（6﹪）
	針對中央補助計畫彙整、推動、管制本市「城鎮地貌改造─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
(6﹪)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發包案件/核定計畫案件×100﹪

	五
	推動本市營造英語環境建置計畫(5﹪)
	推動本市營造英語環境建置計畫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率

	六
	流程再造、ｅ化服務(10﹪)
	一
	單一簽入系統使用率(5﹪)
	統計數據
	 (系統使用人數/帳號申請總數)×

100﹪

	
	
	二
	加強本府同仁電腦知能 (5﹪)
	統計數據
	參與講習人數

	七
	健全本府資通安全機制(10﹪)
	一
	防毒軟體建置比率(4﹪)
	統計數據
	防毒軟體數量/電腦總數×100﹪

	
	
	二
	通報行政院資通安全會報之資安事件發生次數(3﹪)
	統計數據
	次/年

	
	
	三
	機房符合ISO 27001標準規範 

(3﹪)
	執行進度
	依限完成率


表3-6-2  企劃處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提昇便民服務（15﹪）
	輔導所屬機關提供創新e化服務
	統計數據
	創新e化服務項目累計項數


表3-6-3  企劃處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
派適當 ，並加強意見溝通管道。(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
理、工作指派適 當。(3﹪)
	由人事室排定日 期，辦理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數所佔比例應為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令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見，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見交流，使人事制度更趨於週延。(2﹪)
	對於人事政策、法令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見供參之案數統計
	提報案數額度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見。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5﹪)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 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40小時。

	三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   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
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
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
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
行政效能。(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依各局室於本年度結束前完成受檢人員檢據核銷情形統計達成率。
	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各局室已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為達成率≧75﹪，基本分為3.5分，如達成率≧90﹪酌加0.5-1分；有安排遞補自願放棄檢查人數／自願放棄檢查人數（須有當事人切結放棄書）≧50﹪酌加0.3-0.5分。本府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員達成比率列入該局室健康檢查總達成率加成計分。

	四
	差勤管理 (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三、請假是否於事前上網線上登載，及局室各主管人員是否每天上網本府表單簽核流程自動化系統核假。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三、人事室不定期上網查閱各同仁線上請假及各局室主管核假情形。
	一、未依規定請假而擅離職守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以曠職論處，並列入年終考績參考。 

二、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 、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三、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表3-6-4  企劃處經費執行力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11﹪)
	一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行進度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分

	
	
	二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4﹪）
	執行進度
	1.執行率達95﹪者100分 

2.執行率達90﹪-94﹪者95分 

3.執行率達85﹪-89﹪者90分 

4.執行率達80﹪-84﹪者85分 

5.執行率達75﹪-79﹪者80分 

6.執行率達71﹪-74﹪者75分 

7.執行率達66﹪-70﹪者70分 

8.執行率達61﹪-65﹪者65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60﹪以下者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筆者100分 

2.未清理案件10筆以下者90分 

3.未清理案件11-20筆者80分 

4.未清理案件21-30筆者75分 

5.未清理案件31-40筆者70分 

6.未清理案件41-50筆者65分 

7.未清理案件50筆以上者60分


表3-7-1：文化局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文化中心整建計畫
	文化中心整建評估規劃
	統計數據
	執行進度

	二
	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諸羅古風貌
	一
	完成古蹟、歷史建築及文獻等研究調查， 保存文史資料
	統計數據
	完成件數

	
	
	二
	辦理文化資產宣導推廣活動 
	統計數據
	實際參與人數

	三
	提升閱讀風氣，推動書香社會
	一
	充實館藏計畫
	統計數據
	增加冊數/總館藏量×100﹪

	
	
	二
	善用社會資源，推廣閱讀 活動
	統計數據
	實際參與人數

	四
	推展縣市層級社區營造，建立公民社會
	一
	強化社區營造中心執行力 
	統計數據
	執行進度

	
	
	二
	培訓社區人才及理念宣導
	統計數據
	辦理場次/年

	
	
	三
	徵選營造點
	統計數據
	徵選點數/年

	
	
	四
	辦理社區深度文化之旅
	統計數據
	人次/年

	
	
	五
	輔導地方文化館
	統計數據
	輔導館數/年

	五
	營造優質藝文環境，提升藝文欣賞風氣
	一
	策辦「嘉義市飆舞節」
	統計數據
	實際參與人數

	
	
	二
	策辦「嘉義市兒童戲劇節」 
	統計數據
	實際參與人數


表3-7-2：文化局業務創新改良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鼓勵創意生活產業
	一
	策辦諸羅藝家人活動
	統計數據
	積極宣傳，主動發掘具
特色店家，增加參與店
家數量。

	
	
	二
	規劃宣傳行銷活動。 
	執行率
	1.頒獎典禮記者會 1 場
2.運用夾報方式，擴大民眾及店家參與。
3.更新網頁內容。
4.製作店家影片播放。

	二
	提升博物館教育功能
	一
	提供學校戶外教學服務 
	統計數據
	提供學校戶外教學服務 累計人數

	
	
	二
	提供觀光旅遊導覽服務(4﹪)
	統計數據
	提供觀光旅遊導覽服務 累計人數


表3-7-3：文化局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 ，並加強意見溝通管道。(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理、工作指派適當。
	由人事室排定日期，辦理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數所佔比例應為 85﹪。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令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見，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見交流，使人事制度更趨於週延。
	對於人事政策、法令等 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 正意見供參 之案數統計。
	提報案數額度至少 5 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見。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5﹪)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 40 小時。

	三
	差勤管理(5﹪)
	二、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 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一、未依規定請假而擅離職守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以曠職論處，並列入年終考績參考。 

二、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四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行政效能。 (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機關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機關正、副首長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依各機關於本年度結束前完成受檢人員檢據核銷情形統計達成率。
	各機關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數＝各機關應檢人數；各機關已檢人數／各機關應檢人數為達成率≧75﹪，基本分為3.5分，如達成率≧90﹪酌加0.5-1分；有安排遞補自願放棄檢查人數／自願放棄檢查人數（須有當事人切結放棄書）≧50﹪酌加0.3-0.5分。各機關正、副首長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員達成比率列入該機關健康檢查總達成率加成計分。 


表3-7-4：文化局經費執行力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執行率(11﹪)
	一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

（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 90﹪以上者90 分
2.執行率達 85﹪-89﹪者85 分
3.執行率達 80﹪-84﹪者80 分
4.執行率達 75﹪-79﹪者75 分
5.執行率達 71﹪-74﹪者70 分
6.執行率達 66﹪-70﹪者65 分
7.執行率未達 65﹪者 60分

	
	
	二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4﹪）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 95﹪者 100 

2.執行率達 90﹪-94﹪者95 分
3.執行率達 85﹪-89﹪者90 分
4.執行率達 80﹪-84﹪者85 分
5.執行率達 75﹪-79﹪者80 分
6.執行率達 71﹪-74﹪者75 分
7.執行率達 66﹪-70﹪者70 分
8.執行率達 61﹪-65﹪者65 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 60﹪以下者 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 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 0 筆者100 分
2.未清理案件 10 筆以下者 90分
3.未清理案件 11-20 筆者 80分
4.未清理案件 21-30 筆者 75分
5.未清理案件 31-40 筆者 70分
6.未清理案件 41-50 筆者 65分
7.未清理案件 50 筆以上者 60分


表3-8-1：衛生局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加強醫政管理，提升醫療及長期照護品質(6﹪)
	一
	推展喘息服務770人日、居家復健240人次、居家護理180人次（3﹪）
	統計數據
	服務個案數達年度目標數

	
	
	二
	辦理急重症緊急醫療品質訪查（3﹪）
	統計數據
	完成訪查家數/當年度本市急救責任醫院家數×100﹪

	二
	加強輔導社區藥局，落實藥事服務確保用藥安全
（6﹪）
	一
	藥事人員未親自執業處分案件率(3﹪)
	統計數據
	查獲數/稽核數*100

	
	
	二
	管制藥品未正確管理處分案件率(3﹪)
	統計數據
	查獲數/稽核數*100

	三
	落實全方位飲食衛生抽驗管制，強化均衡民營養教育宣導，確保飲食衛生安全（9﹪）
	一
	達成食品安全抽驗計畫規定項目件數（3﹪）
	統計數據
	實際抽驗件數/規定抽驗件數＊100﹪

	
	
	二
	具有提供健康飲食能力餐飲業家數
（3﹪）
	統計數據
	實際具有提供健康飲食能力餐飲業家數/規定具有提供健康飲食能力餐飲業家數＊100﹪

	
	
	三
	辦理均衡飲食國民營養教育宣導活動4場次（3﹪）
	統計數據
	實際辦理場次/規定辦理場次＊100﹪

	四
	提升保健服務品質，加強婦女癌症防治工作（6﹪）
	一
	50-69歲婦女接受乳房攝影篩檢率
（3﹪）
	依據所訂目標數之完成比率
	50-69歲婦女接受乳房攝影篩檢數/衛生署編定之乳房攝影篩檢目標數*100﹪

	
	
	二
	近三年30歲以上婦女曾接受過子宮頸抹片篩檢率（3﹪）
	依據所訂目標數之完成比率
	30歲以上3年未檢婦女篩檢數/衛生署編定之子宮頸抹片篩檢目標數*100﹪

	五
	提高各項疫苗接種率，有效遏阻傳染病之蔓延（9﹪）
	一
	各類新生兒預防接種完成率（5﹪）
	統計數據
	(實際接種人數/鷹接種人數)＊100﹪

	
	
	二
	老人流行性感冒疫苗接種率（4﹪）
	統計數據
	實際接種人數/65歲以上老年人口數*100﹪

	六
	積極推動菸害防制業務，建立支持性的無菸環境、落實菸害稽查
、整合戒菸資源、加強菸害相關知識之宣導（9﹪）
	一
	公共場所菸害防制稽查1700次(3﹪)
	依據所訂目標數之完成比率
	菸害防制法第5-14條稽查次數/年度法條稽查計畫目標數＊100﹪

	
	
	二
	無菸職場輔導家次(3﹪）
	統計數據
	實際輔導家次/本市無菸職場家數＊100﹪

	
	
	三
	辦理98年1月生效之菸害防制修法內容宣導10場次。(3﹪)
	依據所訂目標數之完成比率
	菸害防制法第5-14條稽查次數/年度法條稽查計畫目標數＊100﹪


表3-8-2：衛生局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建構「以病人安全為中心」之安全就醫環境（15﹪）
	一
	輔導醫院落實推動病人安全工作（7﹪）
	統計數據
	(輔導醫院數/轄區醫院數）×100﹪

	
	二
	辦理醫療院所督導考核工作
（8﹪）
	統計數據
	（辦理醫療院所督導考核家數/轄區醫療院所家數）×100﹪


表3-8-3：衛生局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見溝通管道（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理、工作指派恰當
	由人事室排定日期，辦理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數所佔比例應達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見交流，使人事制度更趨於周延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見供參之案數統計。
	提案報數額度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見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5﹪)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40小時。

	三
	差勤管理（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一、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二、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四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行政效能。(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依各局室於本年度結束前完成受檢人員檢據核銷情形統計達成率。
	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各局室已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為達成率≧75﹪，基本分為3.5分，如達成率≧90﹪酌加0.5-1分；有安排遞補自願放棄檢查人數／自願放棄檢查人數（須有當事人切結放棄書）≧50﹪酌加0.3-0.5分。本府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員達成比率列入該局室健康檢查總達成率加成計分。



表3-8-4：衛生局經費執行力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 

執行率(11﹪)
	一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  

（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
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 

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
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
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

	
	
	二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4﹪)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5﹪者100分
2.執行率達90﹪-94﹪者95分
3.執行率達85﹪-89﹪者90分
4.執行率達80﹪-84﹪者85分
5.執行率達75﹪-79﹪者80分
6.執行率達71﹪-74﹪者75分
7.執行率達66﹪-70﹪者70分
8.執行率達61﹪-65﹪者65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60﹪以下者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
（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筆者100分
2.未清理案件10筆以下者90分
3.未清理案件11-20筆者80分
4.未清理案件21-30筆者75分
5.未清理案件31-40筆者70分
6.未清理案件41-50筆者65分
7.未清理案件50筆以上者60分


表3-9-1：環保局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資源回收（8﹪）
	垃圾回收率（8﹪）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二
	構建活力城市、推動社區改造
（7﹪）
	教育宣導計畫(7﹪)
	統計數據
	依限完成率

	三
	一般廢棄物妥善處理（7﹪）
	妥善處理率(7﹪)
	統計數據
	(焚化量+衛生掩埋量/垃圾產生量)X100﹪

	四
	嘉義市牛稠溪、八掌溪流域水污染整治（8﹪）
	一
	建立河川水質資料庫(4﹪)
	統計數據
	每月完成11處採樣點

	
	
	二
	加強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稽查管制宣導作業及整合政府資源辦理水污染整治工作。(4﹪)
	統計數據
	【(功能評鑑家數/5)+ (放流水採樣家次/200)＋（水污染整治會議/1）】×100﹪

	五
	事業廢棄物稽查與管理（6﹪）
	上網申報率
(6﹪)
	統計數據
	(上網申報數/應上綱申報數)×100﹪

	六
	登革熱病媒防治（9﹪）
	一
	孳生源清除、調查、檢查工作
（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二
	加強空地及其他戶外病媒孳生源場所稽查督導改善
(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三
	定期實施戶外環境消毒
(3﹪)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四
	針對公園、學校、道路槽化島、人行道、進行小黑蚊防治噴藥(2﹪)
	統計數據
	依限完成率


表3-9-2：環保局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餐飲業污染輔導減量（15﹪）
	餐飲業裝置污染防制設備(15﹪)
	預計改善20家次
	餐飲業者空氣污染輔導改善家次/20家次


表3-9-3：環保局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見溝通管道
（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理、工作指派恰當
	由人事室排定日期，辦理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數所佔比例應達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見交流，使人事制度更趨於周延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見供參之案數統計。
	提案報數額度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見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5﹪)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40小時。

	三
	差勤管理（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一、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二、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四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行政效能。(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依各局室於本年度結束前完成受檢人員檢據核銷情形統計達成率。
	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各局室已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為達成率≧75﹪，基本分為3.5分，如達成率≧90﹪酌加0.5-1分；有安排遞補自願放棄檢查人數／自願放棄檢查人數（須有當事人切結放棄書）≧50﹪酌加0.3-0.5分。本府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員達成比率列入該局室健康檢查總達成率加成計分。


表3-9-4：環保局經費執行力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 

執行率(11﹪)
	一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  

（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
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 

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
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
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

	
	
	二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4﹪)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5﹪者100分
2.執行率達90﹪-94﹪者95分
3.執行率達85﹪-89﹪者90分
4.執行率達80﹪-84﹪者85分
5.執行率達75﹪-79﹪者80分
6.執行率達71﹪-74﹪者75分
7.執行率達66﹪-70﹪者70分
8.執行率達61﹪-65﹪者65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60﹪以下者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筆者100分
2.未清理案件10筆以下者90分
3.未清理案件11-20筆者80分
4.未清理案件21-30筆者75分
5.未清理案件31-40筆者70分
6.未清理案件41-50筆者65分
7.未清理案件50筆以上者60分


表3-10-1：警察局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汰換逾使用年限警用車輛（10﹪）
	汰換巡邏車 13 輛、勤務車2 輛、機車100輛
（10﹪）
	97年12月31日前汰換完成
	依限完成率

	二
	提升偵防犯罪能力（10﹪）
	提升全般刑案破獲率（10﹪）
	統計數據
	本年度破獲率－前3年度平均破獲率

	三
	執行「永續營造安寧社會」專案工作。（10﹪）
	達成策略工作預期目標。（10﹪）
	統計數據
	[年度累計完成數／預定完成數]*100﹪

	四
	建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5﹪）
	輔導成立里、社區守望相助隊或公寓大廈巡守隊（5﹪）
	統計數據
	[(本年度-去年度隊數)／去年度隊數]*100﹪

	五
	建置重要路口監視器（10﹪）
	持續規劃建置第9期工程（10﹪）
	97年12月底前完工啟用
	依限完成率


表3-10-2：警察局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運用輔警維護治安
（5﹪）
	招募20名輔助警察（5﹪）
	97年3月31日前
	依限完成

	二
	建構警車定位及派遣系統（5﹪）
	建置以GPRS為通信媒介之警車定位及派遣系統（5﹪）
	97年12月31日前完成
	依限完成

	三
	充實科學辦案設備，提昇蒐證能力（3﹪）
	增購證物室設備（2﹪）
	統計數據
	[年度累計完成數／預定完成數]*100﹪

	
	
	提昇本局鑑識小組採證能力
（1﹪）
	本局舉行會議研討、文章發表或舉辦基層刑事人員鑑識講習每季1次以上（全年4次）
	依限完成

	四
	持續執行「美麗諸羅、魅力嘉義」專案（2﹪）
	完成本市各主要及次要道路整理（2﹪）
	統計數據
	[年度累計完成數／預定完成數]*100﹪


表3-10-3：警察局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工作指派適當，並加強意見溝通管道
（5﹪）
	一
	強化職務功能，使職務組設合理、工作指派恰當
	由人事室排定日期，辦理各局室職務普查，研擬改進措施。
	符合規定職務數所佔比例應達85﹪以上

	
	
	二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表達建議或修正意見，以促進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意見交流，使人事制度更趨於周延
	對於人事政策、法令等修正案，提出建議或修正意見供參之案數統計。
	提案報數額度至少5案以上，以表達基層公務人員意見

	二
	推動組織學習，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5﹪)
	一、薦送公務人員赴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其他機關參加訓練，是否依分配人數確實指派人員參加；參訓人員是否全程參與，無中途退訓情事。
二、自行上網線上學習，或報名參加他機關舉辦之研習。
三、依分配人數參加本府各局室舉辦之研習、講座、訓練。
	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登載之學習時數為憑。
	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達40小時。

	三
	差勤管理（5﹪）
	一、差勤是否依規定辦理及有無依規定查勤。
二、因公外出是否確實填寫公出登記簿。
	一、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理差勤管理，並不定期查察同仁出勤狀況。
二、人事室於查勤時一併查閱公出登記簿。
	一、公出登記簿如未詳實填寫往返時間、事由、地點者，列入查勤紀錄併年終考績之參考。
二、線上請假及主管核假超過3天（不含3天）者，書面通知改進，並列入紀錄併年終考績參考。

	四
	推動公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理，促進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發生，期達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之效，進而營造健康活力市政團隊，以提升行政效能。(5﹪)
	本府特別重視公務同仁身體健康，特寬列健康檢查經費，鼓勵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於本年度排定健康檢查人員踴躍受檢；同時已列入本年度首長健康檢查之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應以身作則踴躍受檢，以免浪費預算資源。
	依各局室於本年度結束前完成受檢人員檢據核銷情形統計達成率。
	各局室40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各局室已檢人數／各局室應檢人數為達成率≧75﹪，基本分為3.5分，如達成率≧90﹪酌加0.5-1分；有安排遞補自願放棄檢查人數／自願放棄檢查人數（須有當事人切結放棄書）≧50﹪酌加0.3-0.5分。本府各局室正、副一級主管健康檢查核定受檢人員達成比率列入該局室健康檢查總達成率加成計分。



表3-10-4：警察局經費執行力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一
	提高年度歲出預算 

執行率(11﹪)
	一
	1.經常門年度預算執行率(7﹪)  

（不含人事費年度預算）。
2.一般事務支出例如水電費、通
訊費、事務費、國內旅費、消耗 

品、養護費等，因撙節支出而
落實節流措施，經業務單位提供
確實數據酌予加1—10分。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0﹪以上者90分
2.執行率達85﹪-89﹪者85分
3.執行率達80﹪-84﹪者80分
4.執行率達75﹪-79﹪者75分
5.執行率達71﹪-74﹪者70分
6.執行率達66﹪-70﹪者65分
7.執行率未達65﹪者60

	
	
	二
	資本門年度預算執行率(4﹪)
	執行進度
	1.執行率達95﹪者100分
2.執行率達90﹪-94﹪者95分
3.執行率達85﹪-89﹪者90分
4.執行率達80﹪-84﹪者85分
5.執行率達75﹪-79﹪者80分
6.執行率達71﹪-74﹪者75分
7.執行率達66﹪-70﹪者70分
8.執行率達61﹪-65﹪者65分
9.無資本門預算及執行率未達60﹪以下者60分

	二
	加強預付費用清理及落實執行考核(4﹪)
	預付費用未清理案件（含以前年度及代辦經費）
	未結清預付費用筆數
	1.未清理案件0筆者100分
2.未清理案件10筆以下者90分
3.未清理案件11-20筆者80分
4.未清理案件21-30筆者75分
5.未清理案件31-40筆者70分
6.未清理案件41-50筆者65分
7.未清理案件50筆以上者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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